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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4 年 2 月 1 2 日  
提 交 討 論 的 文 件  

MSEC-1/2004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大 型 體 育 盛 事 的 規 劃 策 略  

 

目 的  

 

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會 就 在 本 地 舉 辦 的 大 型 體 育 盛

事 ， 以 及 香 港 參 加 其 他 地 方 舉 辦 的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提 供 協 助 ， 本

文 件 旨 在 載 列 有 關 的 規 劃 策 略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2 0 0 2 年 發 表 的 體 育 政 策 檢 討 報 告 建 議 ， 香 港 應 舉 辦 更 多 大

型 國 際 體 育 盛 事 ， 藉 以 培 育 熱 愛 體 育 的 文 化 。 為 推 行 這 項 建 議

及 建 立 香 港 作 為 盛 事 之 都 的 形 象 ， 康 文 署 會 成 立 一 個 專 責 的 大

型 活 動 組 ， 協 助 體 育 團 體 在 本 港 舉 辦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及 參 加 在 香

港 特 別 行 政 區 以 外 國 家 ／ 地 區 舉 辦 的 大 型 賽 事 。  

 

舉 辦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的 效 益  

 

3 .  在 本 港 舉 辦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的 效 益 如 下 ：  

 

i )  在 社 區 培 養 熱 愛 體 育 的 文 化 ；  

i i )  促 進 旅 遊 業 ；  

i i i )  製 造 就 業 機 會 ；  

i v )  吸 引 外 來 投 資 及 刺 激 內 部 消 費 ；  

v )  加 強 社 會 的 凝 聚 力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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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)  提 高 香 港 在 國 際 體 壇 的 地 位 。  

 

規 劃 策 略  

 

4 .  在 2 0 0 4 / 0 5 年 度 ， 康 文 署 會 協 助 本 地 體 育 團 體 舉 辦 及 參 與

不 同 層 面 ( 即 本 地 、 地 區 、 全 國 及 國 際 層 面 ) 的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。  

 

本 地 層 面 － 協 助 體 育 總 會 主 辦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 

 

5 .  現 時 ， 香 港 有 三 項 每 年 舉 辦 一 次 的 重 要 體 育 盛 事 ， 即 香 港

國 際 七 人 欖 球 賽 、 嘉 士 伯 盃 ( 足 球 賽 ) 及 香 港 馬 拉 松 。 這 三 項 賽

事 均 由 有 關 的 體 育 總 會 利 用 本 身 的 資 源 、 商 業 贊 助 ， 以 及 社 會

人 士 的 財 政 資 助 舉 辦 。 另 外 ， 還 有 其 他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， 由 政 府

以 不 同 形 式 協 助 舉 辦。2 0 0 4 年 舉 辦 的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一 覽 表 請 參

閱 附 件 I 。  

 

6 .  為 使 本 地 舉 辦 的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更 形 豐 富 ， 康 文 署 會 與 體 育

總 會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物 色 適 合 的 賽 事 引 入 香 港 ， 或 把 有 關 現 有 賽

事 提 升 為 重 要 盛 事 ， 有 關 工 作 如 下 ：  

 

i )  把 具 潛 質 的 體 育 活 動 發 展 為 重 要 體 育 盛 事 。  

i i )  與 體 育 總 會 攜 手 合 作 推 廣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， 以 期 在 社 區

建 立 熱 愛 體 育 的 文 化 ， 藉 以 提 高 市 民 對 體 育 運 動 的 興

趣 。  

i i i )  加 強 體 育 總 會 與 政 府 部 門 的 溝 通 和 合 作 ， 令 各 項 大 型

體 育 盛 事 得 以 順 利 推 行 。  

i v )  協 助 體 育 總 會 吸 引 更 多 觀 眾 ( 包 括 遊 客 ) 入 場 觀 看 賽 事。 

v )  協 助 體 育 總 會 爭 取 更 多 商 業 贊 助，以 提 高 活 動 的 質 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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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層 面 －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體 育 交 流 與 合 作  

 

7 .  近 年 ，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( 大 珠 三 角 ) 城 市 包 括 香 港 、 廣 東 和 澳

門 的 資 訊 和 技 術 交 流 日 多 。 為 促 進 三 地 的 體 育 推 廣 和 發 展 ， 我

們 將 會 推 行「 體 育 交 流 與 合 作 計 劃 」，以 期 三 地 可 以 互 相 配 合 ，

共 享 體 育 資 源 ， 一 同 提 高 體 育 水 平 ， 並 作 出 交 流 。 在 這 方 面 ，

康 文 署 將 會 ：  

 

i .  舉 辦 粵 、 港 、 澳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；  

i i .  舉 辦 群 眾 體 育 活 動 ， 以 推 動 體 育 文 化 ；  

i i i .  推 行 促 進 體 育 人 材 交 流 的 措 施 ， 並 為 體 育 界 人 士 提 供

培 訓 機 會 ；  

i v .  協 助 促 進 運 動 科 學 的 學 術 交 流 ； 以 及  

v .  為 公 、 私 營 機 構 提 供 發 展 體 育 產 業 的 機 會 。  

 

國 家 層 面 － 參 加 全 國 大 型 賽 事  

 

8 .  康 文 署 自 2 0 0 1 年 起 致 力 協 助 體 育 總 會 參 與 全 國 體 育 盛

事 ， 務 求 提 升 本 港 體 育 水 平 ， 以 及 讓 本 地 運 動 員 有 機 會 汲 取 比

賽 經 驗 。 為 達 到 此 目 的 ， 康 文 署 將 會 ：  

 

i .  為 香 港 特 區 代 表 團 參 與 全 國 體 育 盛 事 而 成 立 的 籌 備 委

員 會 提 供 秘 書 支 援 服 務 ；  

i i .  透 過 舉 行 宣 傳 活 動 如 授 旗 儀 式 、 火 炬 跑 和 歡 迎 代 表 團

返 港 儀 式 等 ， 加 深 市 民 對 全 國 體 育 盛 事 的 認 識 ； 以 及  

i i i .  為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機 會 和 支 援 ， 以 便 他 們 可 舉 辦 全 國 賽

事 ( 如 全 國 運 動 會 預 賽 ) 。  

國 際 層 面 － 參 與 大 型 國 際 比 賽 及 支 援 東 亞 運 動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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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一 直 以 來 ， 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林 匹 克 委 員 會 （ 港 協 暨

奧 委 會 ） 負 責 安 排 派 出 香 港 代 表 隊 參 加 國 際 體 育 盛 事 ， 例 如 奧

運 會 和 亞 運 會 等 。 為 把 這 些 體 育 盛 事 帶 到 社 區 層 面 ， 政 府 舉 辦

了 多 項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， 例 如 組 織 民 間 訪 問 團 ， 參 觀 比 賽 ， 支 持

香 港 運 動 員 ， 籌 辦 歡 迎 代 表 團 返 港 的 活 動 等 ， 加 深 市 民 對 這 些

盛 事 的 認 識 ， 並 對 香 港 運 動 員 的 成 就 表 示 讚 賞 。 附 件 I I 列 出 未

來 數 年 將 會 舉 辦 的 全 國 和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。  

 

1 0 .  體 育 界 人 士 一 直 希 望 能 夠 在 香 港 舉 辦 國 際 賽 事 。 隨 着香 港

成 功 取 得 2 0 0 9 年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主 辦 權 ， 康 文 署 將 與 體 育 團 體

緊 密 合 作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賽 事 於 香 港 成 功 舉 行 。  

 

人 力 資 源 的 影 響  

 

1 1 .  由 於 政 府 財 政 緊 絀 ， 康 文 署 不 可 能 取 得 新 的 資 源 ， 增 聘 人

手 以 應 付 舉 辦 大 型 盛 事 的 額 外 工 作 。 然 而 ， 為 應 付 上 文 各 段 所

述 工 作 所 帶 來 的 工 作 量 ， 康 文 署 將 透 過 重 訂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，

以 及 在 地 區 和 其 他 的 康 樂 運 作 組 別 ， 重 新 調 配 現 有 人 手 ， 藉 以

加 強 本 署 大 型 活 動 組 的 人 力 ， 以 確 保 有 足 夠 的 支 援 ， 以 應 付 大

型 體 育 盛 事 的 工 作 。  

 

1 2 .  本 文 件 供 各 委 員 討 論 。  

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2 0 0 4 年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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